
仙游县教育局单位机构职能目录


	主要职责
	具体职责（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
	负责科室
	科室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办公时间
及地点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有关教育的政策、法规以及上级党委、政府有关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我县实际，提出贯彻落实办法，并组织、监督实施。
　　（二）拟订全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信息统计工作，指导、协调发展规划、计划的实施。
　　（三）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指导协调全县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稳步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小学布局调整。
　　（四）综合管理全县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以及幼儿教育等工作。依法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　　（不含党校）检查和评估，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五）主管全县教师工作，依法履行对中小学教师的资格认定、招聘录用、职务评聘、培养培训、调配交流和考核等管理工作，并统筹管理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教师职务制度和表彰奖惩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六）负责全县教职工退休退职审批工作，审核申报教职工劳动工资变动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增加工作。
　　（七）管理局机关和局直属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做好教育系统干部的管理工作。
　　（八）组织实施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并经市、县政府研究决定的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政策。
　　（九）负责管理教育系统人事档案。
　　（十）负责办理教育经费的年度预决算手续。管理财政下达的各类教育事业经费。审核本系统财务与基建。监督管理本系统的国有资产，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各类学校的收费标准，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十一)参与安排使用城镇教育费附加，协同财政部门督促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依法依规征收、管理和使用；负责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指导开展社会集资和创办各级各类教育基金会。
　　(十二)负责和指导全县学校条件装备、信息化建设。实施教育资源库和网站，县区城域网、学校校园网建设，实现与互联网的联接。
　　(十三)管理全县成人教育和各类学历教育考试工作。主管幼儿园、小学、初中招生工作。负责高中、职业中专、成人中专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
　　(十四)根据社会力量办学的类型，分别承担社会力量办学的备案、审批、审核、呈报等事宜，监督、指导社会力量办学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十五)负责全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宣传和推广工作；指导教育学会等社团组织工作。
　　(十六)抓好勤工俭学；指导、扶持、发展校办产业。规范管理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
　　(十七)负责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体育、卫生与文化艺术、普法教育和国防教育等工作。
　　(十八)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综合指导全县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十九)组织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抓好安定和稳定工作，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并协同政法部门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查处违纪案件，及时妥善处理学校的突发事件；受理来信来访。
　　(二十)配合计生部门抓好教育系统的计划生育工作。
　　(二十一)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综合协调局（委）机关政务、事务，负责新闻宣传、文秘、档案、提案、督办、保密、信访及机关后勤等工作；承担重要文件、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和教育年鉴的编写；负责局（委）办公会议的组织安排和督办。指导监督检查社会各行业的语言文字工作；负责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组织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宣传教育、调研和经验交流活动；组织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莆田市社会用字管理决定》，指导推广普通话和社会规范文字工作，负责组织重点行业专业人员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工作。承担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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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
	林庆廉
	0594-8591725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中等教育股：负责对全县普通中学教育的办学指导和业务管理，参与制定普通中学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负责指导小升初招生工作及中考的考试招生组织工作，负责制定普通中学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并组织验收，负责统筹安排达标中学建设；受县政府委托对普通高中设置进行审核；参与普通中学师资队伍建设和开展评先创优活动；指导中学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管理；负责局直属学校中学生学籍管理；负责普通中学用书的审读选用和管理工作；指导学校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和中学现代信息技术教育工作。
负责制定全县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指导、协调、管理全县社会力量办学工作，组织对全县初中阶段教育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进行评估、审批及报批，并按有关规定开展年检等工作。
 
	中等教育股
	张志鹏
	0594-8251572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初等教育与幼儿教育股：负责对全县普通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的办学指导和业务管理，参与制定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统筹规划协调、指导扫除青壮年文盲和脱盲后的巩固提高工作；编制小学校历表和小学招生政策；制定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实施意见，指导小学、学前教育教学改革；组织对全县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小学）和“省、市、县示范性幼儿园”的评估复查工作，负责全县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管理，检查指导初等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日常教学管理和教研工作；参与小学、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和开展评先创优活动；指导小学现代信息技术工作；参与社会力量创办幼儿园的业务指导与管理。
 
	初等教育与幼儿教育股
	傅黎晖
	0594-8398210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股：负责全县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的办学指导和业务管理，负责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参与制定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负责组织全县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学籍管理，组织中等职业学校会考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宣传指导工作；负责全县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水平评估；负责组织评选、推荐国家、省、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负责组织中等职业学校教学、教研改革，指导社会力量创办中等职业学校；负责协调做好全县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工作；参与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和开展评先创优活动；参与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指导农村三级办学网络，加强乡（镇）文化技术学校建设；协调指导开展农民文化技术培训，配合有关部门实行农科教统筹。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股
	张志鹏
	0594-8251572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组织人事与师资管理股 ：负责局（委）机关与直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管理等工作；规划、指导教师队伍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建设；指导教育系统人事制度改革；按规定负责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指导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指导教师和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指导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承担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和幼儿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负责教育系统的表彰奖惩及特级教师等推荐和评选工作；负责办理教职退休（退职）审批工作。负责审核教职工的工资、津贴的变动和退休费的增加并报批；负责协调和组织教育系统离退协工作；负责实施省、市、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政策；负责人才引进及管理所属学校（单位）的人事档案；指导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负责负责全县教育系统对外交流和合作。人才交流中心教育人才供需信息的收集、贮存和交流；为各级各类学校推荐适合从教人才，为学校招聘人才提供服务；组织教师资格培训；受教育局和学校的委托，对要求到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和素质进行评估；向社会推荐服务期满或批准流动的教育人才；承接民办学校的人事委托代理业务。负责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并检查落实情况；负责所属学校的领导班子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宏观管理工作；指导、协调所属学校校级干部培训工作；指导所属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负责指导所属学校统战工作；检查落实所属学校贯彻党的统战工作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发现、培养所属学校党外代表性人士；负责加强所属学校党风廉政建设。
 
	组织人事与师资管理股
	朱明荣
	0594-8395319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负责全县各级各类招生考试管理招生档案及考生档案整理；负责处理招生办日常工作事务、文件收发、招生办财产管理，完成上级布置的其他工作任务。宣传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暂行条例及省自考办下发文件精神，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考风考纪教育。组织报考，做好考务汇编及考场考试工作管理。对乡镇自考服务部进行业务培训及社会助学工作管理。办理毕业生鉴定及指导填写论文答辩表。办理转专业、转考、免考、更换准考证等手续。管理考务考籍档案。负责报名读卡、打印、网上报名信息采集及办公室其他工作。负责全县高中会考全面工作。负责设置考点及聘请、培训主监考人员，组织对各场考试评估、审查并出具考生成绩证明，组织完职中考风考纪教育。完成教育局领导及省、市会考办布置的任务。负责系统软件的安置，考生考籍建档、摄像，制作考试证，考生考试管理、成绩管理，系统维护及各种参数统计综合分析反馈。协助计财股考生数字核实催款并上缴省、市会考办各种报考费。
 
	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林民强
	0594-8591000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发展规划与财务股：会同县发改部门拟定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协调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承担经费直管学校的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和基建项目管理工作；承担教育基本信息统计、分析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指导学校建筑安全工作；承担捐资办学表彰的有关工作；承担县级教育部门经费预决算草案的编制以及县级教育经费管理的具体工作；参与拟定教育经费有关政策，统计并监测教育经费投入和执行情况；指导、监督学校做好教育援助、教育捐赠和教育贷款等资金的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局直属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工作；承担局机关财务管理工作。
 
	发展规划与财务股
	王文美
	0594-8251571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教学设备管理中心：对学校实验室、图书馆的建设、管理进行检查指导；对学校实验的开课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协同市教育条件装备站做好教学仪器、图书的配置、咨询和订购工作；组织实验教师、图书管理员进修、培训，开展教改、课改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负责学校仪器、图书和管理专兼职人员的统计工作；负责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达标、示范校建设硬件部分县级的评估工作；实验教师、图书管理员的评优评先工作；开展学校科技活动。对学校电化教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计算机网络教室的建设管理进行检查指导；组织电化教师、管理员进行学习、培训，开展教法研究；对学校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和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进行研究指导；负责对学校信息技术教育的统计工作；负责制定全县学校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规划安排；负责具体实施开展信息技术教育计划方案。负责全县学校勤工俭学工作管理的日常事务处理。负责全县学校“一校一地”的劳动基地的办理证件的管理工作。负责办理学校办的“工厂、农场及第三产业等”营业执照年审，上报给有关部门审批的手续。负责落实“国家大豆行动计划”在全县中、小学实施。负责勤工俭学年度统计报表的统计工作。
 
	教学设备管理中心
	郭建伟
	0594-8595700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行政服务审批股：负责局机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和制定行政审批工作制度、标准和操作规范；承担局机关负责实施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结果反馈、发件发证、协调、统计分析、咨询服务工作；牵头负责局机关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有关工作。
 
	行政服务审批股
	张丽娜
	0594—8591032
	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季时调整为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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